
-5-

卢氏县盐业管理局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1

破坏、侵占、盗窃、

哄抢制盐企业的生产

工具、设备和产品的处

罚

盐政稽查股

《盐业管理条例》(1990年３月２日国务院第51号令,发布，1990年3月2日之日

起施行)第十二条：“制盐企业的下列财产和设施有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破坏、侵占、盗窃、哄抢：（三）制盐企业的生产工具、设备和产品。”第二十

八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制止，责令

其赔偿损失，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不超过非法所得额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不符合质量和卫生

标准的产品出企业的

处罚

盐政稽查股

《盐业管理条例》(1990年3月２日 国务院第51号令发布,1990年３月２日之日起

施行)第十五条：“制盐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质量监督检测工作，

不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的产品不准出企业。”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将不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的产品出企业的；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他们的职责分工，有权予以制止，责令其停止销售，

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不超过非法所得额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

的，对直接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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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盐业管理局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3

在食盐中擅自添加任

何营养强化剂或药物

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盐业管理条例》(1990年３月２日国务院第51号令,发布，1990年3月2日之日

起施行)第十六条：“在食盐中添加任何营养强化剂或药物，须经省级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和同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六规定，在食

盐中擅自添加任何营养强化剂或药物的；盐业行政主管

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他们的职责分工，有权予以制止，

责令其停止销售，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不超过非法所得额五倍的罚款；情节

严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利用盐土、硝土和工业

废渣、废液加工制盐的

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盐业管理条例》(1990年３月２日国务院第51号令,发布，1990年3月2日之日
起施行)第十七条：“禁止利用盐土、硝土和工业废渣、废液加工制盐。但以盐为原
料的碱厂综合利用资料加工制盐不在此限。”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
定 ，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他们的职责分
工，有权予以制止，责令其停止销售，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不超过非法所得
额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其营业执照。造成严重食

物中毒、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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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盐业管理局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5

将不符合食用盐标准

的原盐和加工盐、土

盐、硝盐、工业废渣、

废液作为食盐销售的

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1）《盐业管理条例》(1990年３月２日国务院第51号令,发布，1990年3月2日

之日起施行)第二十二条：“禁止在食用盐市场上销售下列盐制品：（一）不符合食用

盐卫生标准的原盐和加工盐；（二）土盐、硝盐；（三）工业废渣、废液制盐。经化

工部批准的以盐为原料的少数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符合国家规定的食用卫

生标准的，可以作为食用盐销售，但必须纳入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产销计划，并依

法缴纳盐税。”第二十九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 将不符合食用盐标准的

原盐和加工盐、土盐、硝盐、工业废渣、废液作为食盐销售的；盐业行政主管部门、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他们的职责分工，有权予以制止，责令

其停止销售，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不超过非法所得额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其营业执照。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构成犯罪的，对

直接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食盐专营办法》(2013年12月7日国务院第645号令,发布，2013年12月

7日起施行）第十六条：“严禁将下列产品作为食盐销售：（一）液体盐（含天然卤

水）；（二）工业用盐、农业用盐；（三）利用井矿盐卤水晒制、熬制的盐产品；（五）

其他非食用盐产品。”第二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六规定第（一）（二）（三）（五）

项的规定，将非食用盐作为食盐销售的，由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

布，2010年7月30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严禁将下列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一）

不符合食盐包装标准的盐产品；（二）原盐、加工盐、非碘盐、不合格碘盐；（三）

土盐、硝盐、液体盐、平锅盐；（四）工业废渣、废液制盐；（五）其他不符合食盐

质量标准的盐产品”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由盐业行政主管部

门没收违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盐产品价值或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给用户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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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盐业管理局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6
未经加碘的食用盐进

入碘缺乏病地区食用

盐市场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盐业管理条例(1990年３月２日国务院第51号令,发布，1990年3月2日之日起

施行)》第二十三条：“对碘缺乏病地区必须供应加碘食用盐，未经加碘的食用盐，

不得进入碘缺乏病地区食用盐市场。”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

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他们的职责分工，

有权予以制止，责令其停止销售，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不超过非法所得额五

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营业执照。造成严重食物中毒、

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

生产食盐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1）《食盐专营办法》(2013年12月7日国务院第645号令,发布，2013年12月7

日起施行）第五条：“国家对食盐实行定点生产制度。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不得生产

食盐。”第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生产食盐的，

由盐业行政主管机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食盐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

法生产的食盐价值三倍以下的罚款。”

（2）《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

布，2010年7月30日起施行。）第十条：“食盐实行定点生产。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应

按照规定申领食盐定点生产许可证。严禁无证生产食盐。”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

例第十条规定的，由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盐产品和违法

所得，并处以违法盐产品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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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盐业管理局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8

利用井矿盐卤水晒制、

熬制食盐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1）《食盐专营办法》(2013年12月7日国务院第645号令,发布，2013年12月7

日起施行）第八条：“严禁利用井矿盐卤水晒制、熬制食盐。”第二十条：“违反本办

法第八条的规定，利用井矿卤水晒制、熬制食盐的，由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生产，

没收违法生产的盐产品、违法所得和生产工具，可以并处违法生产的盐产品价值三倍

以下的罚款。”

（2）《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

布，自2010年7月30日起施行。）第十二条：“严禁利用盐卤水晒制、熬制盐产品；

严禁利用盐土、硝土加工制盐。未经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出售盐卤水

和工业生产过程中以氯化钠为主要成份的附产物。”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

条规定的，由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盐产品的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盐产品价值

或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用于生产的设备、工具和

原材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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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盐业管理局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9

无食盐批发许可证经

营批发业务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1）《食盐专营办法》(2013年12月7日国务院第645号令,发布，2013年12月7

日起施行）第十条：“国家对食盐批发实行批发许可证制度。”第二十一条：“违反本

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经营食盐批发业务的，由盐业主管机构责

令停止批发活动，没收违法经营的食盐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的食盐价值三

倍以下的罚款。”

（2）《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

布，自2010年7月30日起施行）第二十二条：“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

经营。各级盐业批发机构由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领取食盐批发许可证。同城

一地不得重叠盐业批发机构。”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盐业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盐产品价

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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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盐业管理局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10

食盐零售单位和受委

托代销食盐的个体工

商户、代购代销店以及

食品加工用盐的单位，

从无食盐批发许可证

的企业、单位或个人购

进食盐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食盐专营办法》(2013年12月7日国务院第645号令,发布，2013年12月7日起

施行）第十四条：“食盐零售单位和受受托代销食盐的个体工商户、代购代销店以及

食品加工用盐的单位，应当从当地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企业购进食盐。”第二十二

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食盐零售单位和受委托代销食盐的个体工商户、

代购代销店以及食品加工用盐的单位，从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企业、单位或个人

购进食盐的，由盐业主管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的食盐，可以并处违法购进的

食盐价值三倍以下的罚款。

11 擅自从事盐制品零售

业务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

自2010年7月30日起施行）第二十三条：“经营食盐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代购代销店，必须经当地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核发零售许可证。严禁无证经营

食盐零售业务。取得食盐零售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代购代销店、必须按照规

定的渠道购进食盐，不得违法购销。饮食加工用盐单位、营业性饭店以及机关、企事

业单位的集体食堂，必须从当地食盐经营单位购买食盐。”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

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盐产品和违法

得，并处以违法盐产品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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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盐业管理局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12
无食盐准运证或者自

运食盐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1）《食盐专营办法》(2013年12月7日国务院第645号令,发布， 2013年12月

7日起施行）第十八条：“托运或者自运食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有国务院盐业主

管机构或者其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核发的食盐准运证。

食盐作为国家重点运输物资，运输企业应当保障运输。”第二十五条：“违反本办法

第十八条的规定，无食盐准运证托运或者自运食盐的，由盐业主管机构没收违法运

输的食盐，对货主处以违法运输的食盐价值三倍以下的罚款，对承运人处以违法所

得三倍以下的罚款。”

（2）《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

布，自2010年7月30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运输食盐，应当按照规定

办理准运证，严禁无证运输。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无证运输食盐的，应及时向盐业

行政主管部门举报。”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盐业行政

主管部门没收运输的盐产品，对货主和承运人分别处以违法运输的盐产品价值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13
擅自开办碘盐加工企

业或者未经批准从事

碘盐批发业务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1994年8月23日国务院令第163号发布，自

1994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开办碘盐加工

企业或者未经批准从事碘盐批发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

止加工或者批发碘盐，没收全部碘盐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三倍以下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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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盐业管理局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14

碘盐加工企业、批发企

业，加工、批发不合格

碘盐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1994年8月23日国务院令第163号发布，

自1994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碘盐的加工企业、批发企业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加工、批发不合格碘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出售

并责令责任者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对食盐补碘，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

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加工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盐业主

管机构报请国家院盐业主管机构批准后，取消其碘盐加工资格；对批发企业，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取消其碘盐批发资格。”

15
在缺碘地区食用盐市场

销售不合格碘盐或擅自

销售非碘盐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1994年8月23日国务院令第163号发布，

自1994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缺碘地区的食用

盐市场销售不合格碘盐或者擅自销售非碘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没

收其经营的全部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聘任。”

16 擅自开发盐资源、开办

制盐企业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

自2010年7月30日起施行。）第九条：“开办盐资源、开办制盐企业（含非制盐企业

开发盐资源，下同），必须经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由

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盐产

品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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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擅自变更食盐计划，擅

自营销盐产品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

自2010年7月30日起施行。）第十九条:“国家分配调入本省的食盐和省内制盐企业

生产的食盐，统一由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分配调拨。各级盐业公司应严格执行分配计

划，不得擅自变更。”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盐业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盐产品价值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罚款。”

18

烧碱、纯碱工业用盐合

同不备案，其他工业盐

违反统一管理规定，改

变盐的用途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

自2010年7月30日起施行。）第二十条：“烧碱、纯碱工业用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

行合同订货。用盐企业应当将订立的合同及其执行情况，报送当地盐业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其他工业用盐由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由当地盐业公司按照实际需要

组织供应，保证用盐单位的需要。各种用盐必须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将其挪作他用。”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盐业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盐产品价值一倍以

上三倍以下罚款。”

19
擅自出售卤水和工业生

产过程以氯化钠为主要

成份的附产物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

自2010年7月30日起施行。）第十二条：“严禁利用盐卤水晒制、熬制盐产品；严禁

利用盐土、硝土加工制制。未经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出售盐卤水和工

业生产过程中以氯化钠为主要成份的附产物。”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

定的，由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盐产品价值或违

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用于生产的设备、工具和原材料；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卢氏县盐业管理局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20

包装物及标识不符

合国家规定的，擅自印

刷、 购销、使用包装

物标识、工业盐包装物

无明显标志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

自2010年7月30日起施行。）第十三条：“盐产品的包装及标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

定。食盐包装袋、防伪标志由省盐业行政主管统一管理，未经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购销和使用。在本省销售的工业用盐，有包装物的，

其包装物必须印制明显工业盐标志，并标明不得食用。”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

十三规定的，由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盐产品价

值或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用于生产的设备、工具

和原材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1

伪造、涂改、出借、转

让、重复使用、买卖准

运证的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

自2010年7月30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禁止伪造、涂改、出借、转让、

重复使用、、买卖准证。”第三十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

由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非法准运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2

承运人违法贩运盐产

品拒不接受处罚或多

次违法贩卖盐产品的

处罚

盐政股

（稽查队）

《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

自2010年7月30日起施行。）第三十条第三款：“承运人违法贩运盐产品拒不接受处

罚或多次违法贩运盐产品的，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没收其运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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